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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桃連區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 111年 4月 27（星期三）下午 2時 

會議地點 南崁高中演藝大樓 4樓演藝廳 

會議主席 主任委員陳校長家祥 紀錄 林慧玲組長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貳、主席致詞 :  

參、長官致詞 :  

肆、宣讀並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案由一：有關「111 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簡章」（草案），提請討

論。 

   決議： 

    一、各校招生名額確認無誤。 

    二、另所提修訂部分內容如下： 

(一)中壢家商網址更正為https://www.clvs.tyc.edu.tw。 

(二)大溪高中網址https沒有s  

        (三)永豐高中修改網址，會後確認。 

        (四)羅浮高中校址16號改成18號。 

    三、各招生學校於現場未確認名額者，由南崁高中另以電話確認並進行相對應

修訂。 

    四、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111 學年度桃連區國民中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高級中等

學專業群科簡章」（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 

     一、各校招生名額確認無誤。 

     二、羅浮高中校址 16號改成 18號。 

     三、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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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有關「111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入學簡章」（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各校招生名額確認無誤。 

     二、本案簡章封面傳真電話有誤，請修正。 

     三、餘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 111學年度桃連區免試入學簡章及技優甄審入學簡章定價一案，提

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 111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經費概算表（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伍、業務報告 

  一、111 年 1 月 17 日：完成免試入學、技優甄審及直升入學簡章公告，並於 2

月 25日前完成紙本簡章配送。 

  二、1月 20日至 25日，完成免試入學第一次試模擬分發：  

   (一)110 學年度桃連區免試入學試模擬報名及入闈分發作業已分別於 111 年 1

月 20 至 21 日、1 月 24 至 25 日辦理完成，感謝各國中之協助，試模擬工

作順利完成。總計報名人數為 2 萬 543 人，其中一般生為 1 萬 8,443 人、

原住民學生 1,049人、身心障礙生 1,050人、僑生 1人。 

   (二)於闈場執行分發程式，以學生序分發、志願序分發、反查程式及比對程式

進行交叉比對分發結果是否一致，並進行分發結果書面資料實質檢核工作

(分為分發前資料檢核、分發後資料檢核及榜單檢核三大區塊)，結果均無

錯誤。 

  三、2月 18日出席全國免試委員會辦理之報名及分發系統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

進行各項入學作業報告、試模擬選填執行及問題處理情形、免試入學資訊系

統建置情形、免試入學資訊系統之分發和反查邏輯檢視等事項。 

  四、2 月 23 日參與全國免試入學共同闈場防疫會議暨共同闈場第一次協調會，

確認闈場地點、人員及設備清冊。 

  五、3 月 10 日至 12 日本校至平鎮高中會考個別報名現場宣導免試個別報名流

程，並發放「個報生免試入學報名流程提醒單」及留下相關聯絡資訊，預防

個報生因不了解後續程序而未完成免試報名，感謝平鎮高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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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3 月 28 日辦理「111 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國中端報名作業

研習暨 110 學年度桃連區試模擬檢討會」，針對第一次試模擬報名作業之狀

況，本校已彙整相關樣態，並於會中說明及再次提醒。 

  七、3月 28日至 4月 12日辦理完成免試入學第二次線上填寫學習問卷及試模擬

志願選填，俾學生及家長更熟悉平台操作。雖本次試模擬並未有正式報名及

分發流程，惟仍需於規定期限內至適性入學管理平台進行志願選填資料交換

上傳。本次納入特招志願，共計 20036人選填，選填率 96.4%。 

  八、4月 20日出席全國免試委員會辦理之報名及分發系統第二次諮詢輔導會議，

報告免試入學報名及分發作業情形、第 2次弱點掃描及壓力測試結果及問題

處理情形、本就學區測試資料模擬分發演練結果、闈場作業手冊檢視等事項。 

  九、4月 22日召開桃連區免試入學、技優甄審暨特色招生第二次工作協調會議，

感謝大園國際高中的參與及準備。 

  十、有關後續辦理事項之重點作業期程，略為： 

    (一)5/2- 5/6  變更就學區申請 

    (二)5/5       技優甄審說明會(主辦：大園國際高中；地點：南崁高中) 

    (三)5/18      變更就學區審議小組會議 

    (四)5/23-26  個報生多元積分審查受理 

    (五)5/26-27   技優甄審報名(大園國際高中) 

    (六)6/9       個報生多元項目積分審查會議 

    (七)6/10      直升入學報名 

    (八)7/4-7/5   免試入學集體報名、個別報名 

    (九)7/6-7/11  免試入學入闈分發 

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111 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緊急事件處理原則（草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詳如附件1資料，參據上學年度原則辦理，並依據111年4月7日召開之 「111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第四次工作小組暨總幹事會議」

之決議事項酌予修正相關內容。 

    二、「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專案小組」成員業經 110 年 10 月 20 日召開之 111

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第 1次委員會通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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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111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各入學管道報名及分發作業手冊

（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110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

教育局林副局長指導事項：有關各分發邏輯流程圖等，請參據教育部所訂

各項標準作業流程圖示，修正 SOP相關符號圖形，以符規範。 

    二、請參閱附件報名及分發手冊。 

決  議：  

 

案由三：111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管道錄取榜單格式，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錄取榜單格式，循往例，列出之項目由左

而右為：報名單位、准考證號及姓名(全名)等 3 個欄位，詳如附件 2；

另本區之共同就學區尚包含基北區及竹苗區，其榜單格式如附件 3。 

比較表如下： 

    樣式 

就學區 

報名單位 

(國中) 

身分證 

字號 
准考證號 學號 姓名 

桃連區 V  V  V(全名) 

基北區  
V(後 4碼

未顯現) 
V  V(中間挖洞) 

竹苗區 V   V V(中間挖洞) 

二、 有關 111學年度桃連區免試入學錄取榜單格式，究沿用往年格式或參酌

共同就學區格式酌予修正趨於一致性，請委員惠賜卓見。 

   決議：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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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緊急事件處理原則(草案) 

111 年 4 月 27 日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第 3 次委員會通過 

一、為妥善因應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所發生之緊急或突發事件，特訂定本緊急事

件處理原則供遵循，以達成零爭議之目標。 

二、依據教育部 110 年 6 月 3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69751B 號令修正發布之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二十一條規定，成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

專案小組，負責辦理有關招生各種申訴及緊急事件。 

三、本委員會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二十一條，另設「申訴及

緊急事件處理專案小組」，小組成員共 13名，由當年度免試入學委員會主任委

員聘任之。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 

1 組長 陳家祥校長 南崁高中 

2 副組長 徐宗盛校長 壽山高中 

3 副組長 朱元隆校長 大園國際高中 

4 組員 湯惠玲科長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5 組員 林晏瑄候用校長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6 組員 萬理事長美玲 桃園市家長會長協會 

7 組員 游文聰校長 桃園高中 

8 組員 林裕豐校長 陽明高中 

9 組員 林繼生副總校長 新興高中 

10 組員 李培濟校長 平鎮國中 

11 組員 黃寒楨校長 龍潭國中 

12 組員 莊文凱校長 幸福國中 

13 組員 黃舜涵主任 南崁高中 

四、依緊急事件之性質，區分為一般緊急事件及重大緊急事件： 

(一)一般緊急事件：屬於就學區域內之緊急事件，其影響範圍僅涉及少數個案。 

(二)重大緊急事件：屬於全國共通性之緊急事件，以及發生於就學區域內，但其影

響範圍具有普遍性之緊急事件。 

五、本就學區若發生與免試入學相關之緊急事件時，應即通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及連江縣政府教育處，以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

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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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就學區若發生與免試入學相關之緊急事件時，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

員會應立即召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專案小組會議，研擬因應策略；屬於重大

緊急事件者，應邀請主管機關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列席參加。 

七、本就學區於緊急事件處理完畢後，將彙整處理情形函報主管機關，並副知全國

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 

八、本原則經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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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緊急事件應變作業流程 
 

一、電腦分發系統應變處理作業流程，如圖 1 

 

(一)基本資料毀損：以備份資料回復。 

(二)成績資料毀損：回復基本資料後重新計算。 

(三)分發資料毀損：回復成績資料後。若分發資料有毀損，則以人工補件後繼續運作。 

(四)分發程式有誤：立即停止分發作業，修改程式，並向現場廣播說明原因及後續補救程序。 

 (五)系統中毒或主機無法運作：啟動備援主機繼續運作，若無法修護則召開會議研擬補救或替

代方案。 

(六)處理情形提報本會。 

(七)召開會議研擬補救措施或替代方案。 

(八)預防措施： 

     1、實體安全：機房門禁管制、消防設備。 

     2、系統及重要資料：主機區分為應用程式主機及資料庫主機、定期備份、存取、權限管理、 

緊急回復程序。 

     3、備援設施：定期備份、異地備援。 

     4、網路安全：防毒軟體、防火牆、更新系統程式、網路監控及分析程式、入侵偵測、伺服

器、身分認證及授權。 

          



8 

 

二、停電應變處理作業流程，如圖 2 

 

(一)啟動不斷電系統，電腦立即存檔。 

(二)立即通報電工人員或台電進行修護。 

(三)立即啟動預備之供電系統，並維持現場秩序。 

(四)必要時報請本會召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專案小組會議，研擬補救或替代方案。 

(五)停電預防措施： 

1、事先準備斷電照明設備。 

2、電腦事先準備不斷電系統（UPS）。 

3、事先準備備份檔案。 

4、事前規劃延期因應措施。 

5、作業前建立備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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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陳抗事件應變處理作業流程，如圖 3 

 

 (一) 安撫情緒：請免試生或家長先緩和情緒，以同理心聽其陳述，並接受其陳情書。 

 (二) 查明真相：確實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經過、現況。 

 (三) 溝通協調：取得免試生或家長的諒解，化危機為轉機。 

 (四) 錄音、照相、錄影存證。 

 (五) 檢討紀錄：事件的處理模式加以檢討，並將其優缺點詳列作為以後類似事件的檢討。 

 (六) 預防措施： 

    1、加強警衛人員維持秩序。 

    2、設服務台，置專人解答問題。 

    3、錄音、照相、錄影存證。 

4、 切勿與免試生或家長發生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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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報導失真應變處理作業流程，如圖 4 

 

(一)立即通知相關人員，召開危機事件處理小組委員會會議。 

(二)綜合各方相關不實報導，保持冷靜，掌握事件發展全貌。 

(三)整合會議訊息，建立書面資料，發布新聞稿，統一對外發言。 

(四)偕同縣(市)政府、全國免試入學委員會及教育部國教署密切聯繫。 

(五)本會處理後報教育部國教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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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冠肺炎疫情應變處理作業流程，如圖 5 

  （一）接獲新冠肺炎緊急或重大案件，向全國免試入學委員會通報，研判是否為跨區或全國

性議題。 

  （二）若非跨區或全國性議題則立即通知相關人員，召開危機事件處理小組委員會會議。陳

報縣 (市) 政府、全國免試入學委員會及教育部國教署處理結果，研判是否需進一步

處理，處理後報教育部國教署備查。 

  （三）若為跨區或全國性議題，則由全國免試入學委員會召開緊急事件處理小組重大案件緊

急處理會議，啟動應變機制，研商因應解決，處理後報教育部國教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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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免試入學各項作業防疫措施處理原則 

     1、環境管理 

     （1）打開門窗，確保報名場所通風良好。 

     （2）場地需全數以酒精或稀釋漂白水消毒。 

     （3）預備酒精或消毒器具，提供工作人員及個別報名學生清潔使用。 

     （4）報名結束後，全數場地再次消毒。 

     （5）張貼宣導公告，或於報名網站上提醒個別報名學生應主動通報旅遊史。 

     （6）報名當日準備額溫槍或耳溫槍等體溫量測器材，供報名單位或個別報名學生量測體 

          溫；工作人員則皆需量測體溫。 

     （7）準備備用空間以利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或當日有發燒情形者報名作業所需。 

     2. 人員管制 

     （1）各就學區委員會事先聯繫通知個別報名學生，若在報名當日前 10 天內有中央疫情

指揮中心公告之地區旅遊史者，應主動通報；若為居家隔離、居家檢疫者與自主健

康管理對象，請配合留在家中，並委託報名；若為自主健康管理對象者，則應至備

用空間並全程配戴口罩報名(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旅遊地區，請至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及更新 https://www.cdc.gov.tw/) 

     （2）個別報名學生應落實自我健康監測，如有發燒及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應主動告知工

作人員，並應自備口罩且主動配戴後，方得進入學校。 

     （3）掌握工作人員健康狀況及旅遊史，如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地區旅遊史者，應

主動通報。並請居家隔離或居家檢疫，不能擔任工作人員並安排其他人員替代。 

     （4）學校醫護人員留意工作人員及學生身體狀況，協助處理學生突發傷病。 

     （5）請工作人員全程留意學生身體狀況。 

     3.特殊注意事項 

      (1)本區委員會、國中端與學生依不同狀況之因應原則詳後第(八)點附表 。 

      (2)因應工作人員受疫情影響以致無法及時在場辦理相關作業之狀況，事先研擬工作人員

應變機制，建立標準作業流程。 

      (3)承(1)，無法以此原則因應之個案，將由本區委員會召開應變小組會議討論或由桃園

市政府教育局與本就學區委員會專案處理。 

  （五）闈場作業防疫措施處理原則 

        依共同闈場規劃要點與共同闈場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運作作業準則辦理。 

   (六) 其他注意事項 

     1.本委員會參考本防疫措施原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

「『COVID-19 (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及衛生福利部111年3月3日公告修正之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第二級疫情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裁罰規定」辦理。 

     2.倘因疫情而致部分日程（如多元學習表現項目積分採計截止日、審查資料送件等）調整，

將配合擬定相關因應措施，並於相關管道及國中端進行公告。 

   (七)如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或教育部有新規定或函文修定，將依相關指引修正。 

 

https://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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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不同狀況因應原則（依行事曆擬定） 

   

 
   可能樣態 
 
期程 
 
因應措施 

主委學校 國中端/國中學生 

主委學校工作人員 

居家檢疫/居家隔離/ 

自主健康管理/ 

因疫情不在國內 

主委學校 
停課 

國中學生 

居家檢疫/居家隔離/ 

自主健康管理/ 

因疫情不在國內 

國中 
停課 

5/2-5/6 
免試入學 
變更就學區 
申請 

請職務代理人協助作
業，承辦人可於線
上同步協助作
業。 

照常辦理 1.依相關流程完成申請。 
2.若因疫情造成學生無
法到國中或主委學校完

成申請者，建議開放學
生以其他方式（如網
路、傳真與電話等）或
委託代理人繳交資料，
待返校後補齊各項正本
文件，若有資料不齊全
者或不完整者，依招生
簡章規定辦理。 

照常辦理申請作業，
並依事先擬定防疫停
課計畫辦理，惟需注意
作業代理人機制，以

防工作人員居家隔離
或居家檢疫之發生。 

5/23 
免試入學 
變更就學區 

審查結果 
通知截止日 

請職務代理人協助作
業，承辦人可於線上
同步協助作業。 

照常辦理   
 

5/26-5/27 
技優甄審 
入學報名 

請職務代理人協助作
業，承辦人可於線上
同步協助作業。 

1.照常辦理報名
作業。 
2.若因疫情因素
造成證明文件正
本無法如期送達
者，建議事後補
齊各項正本文
件，若有資料不

齊全者或不完整
者，依招生簡章
規定辦理。 

1. 依相關流程完成報
名。 

2. 若因疫情造成學生無
法到國中或主委學校完成
報名者，建議開放學生以
其他方式（如網路、傳真
與電話等）或委託代理人

繳交資料，待返校後補齊
各項正本文件，若有資料
不齊全者或不完整者，依
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照常辦理報名作業，
並依事先擬定防疫停
課計畫辦理，惟需注
意作業代理人機制，
以防工作人員居家隔
離或居家檢疫之發
生。 

6/15 
第四次委員
會(技優甄審
及直升入學
放榜) 

請職務代理人協助作
業，承辦人可於線上
同步協助作業。 

照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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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樣態 

 
期程 
 
因應措施 

主委學校 國中端/國中學生 

主委學校工作人員 

居家檢疫/居家隔離/ 

自主健康管理/ 

因疫情不在國內 

主委學校停課 

國中學生 

居家檢疫/居家隔離/ 

自主健康管理/ 

因疫情不在國內 

國中 
停課 

6/16 

技優甄審 

入學報到 

請職務代理人協助作
業，承辦人可於線上
同步協助作業。 

照常辦理 1.依相關流程完成報
到。 

2.若因疫情造成學生無
法到高中完成報到者，
建議開放學生以其他方

式（如網路、傳真與電
話等）或委託代理人繳
交資料，待返校後補齊
各項正本文件，若有資
料不齊全者或不完整
者，依招生簡章規定辦
理。 

照常辦理報到作業，
並依事先擬定防疫停
課計畫辦理，惟需注
意作業代理人機制，
以防工作人員居家隔

離或居家檢疫之發
生。 

6/17 
各校直升入
學報到(含
報到後聲明

放棄錄取資
格)截止
日、技優甄
審入學、試
辦學習區完
全免試入學
報到後聲明
放棄錄取資
格 

請職務代理人協助作
業，承辦人可於線上
同步協助作業。 

照常辦理 1.依相關流程完成入學
報到或報到後聲明放棄
錄取資格。 

2.若因疫情造成學生無
法到高中完成者，建議
開放學生以其他方式
（如網路、傳真與電話
等）或委託代理人繳交
資料，待返校後補齊各
項正本文件，若有資料
不齊全者或不完整者，
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照常辦理報到作業或
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
資格，並依事先擬定

防疫停課計畫辦理，
惟需注意作業代理人
機制，以防工作人員
居家隔離或居家檢疫
之發生。 
 
 
 

7/4-7/5 

各就學區國
中集體報名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考
試分發 

請職務代理人協助作
業，承辦人可於線上
同步協助作業。 

照常辦理   

7/6-11 

各就學區免
試入學分發
作業 依共同闈場規劃要點與共同闈場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運作作業準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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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樣態 

 
期程 
 
因應措施 

主委學校 國中端/國中學生 

主委學校工作人員 

居家檢疫/居家隔離/ 

自主健康管理/ 

因疫情不在國內 

主委學校停課 

國中學生 

居家檢疫/居家隔離/ 

自主健康管理/ 

因疫情不在國內 

國中 
停課 

7/12 

第五次免試
入學委員會 

(免試入學及

特色招生考
試分發入學

放榜) 

請職務代理人協助作

業，承辦人可於線上
同步協助作業 

照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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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委託書 

學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

編號 
 委託類別 免試入學 

出生年月日   委託項目 
□變更就學區申請 □入學報名 

□入學報到  

本人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隔離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其

他:_______________ )未能親往送件，委任___________________持本人身分證

明文件代向 111 學年度○○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辦理上列委託事項

之相關手續。  

此致  

111 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  

111 年   月    日  

委託人 

 

 

 

 

簽章 
注意事項 

委託人為未成年(未滿 20

歲)，應由父母(或監護人)

為委託人，並應在本委託

書黏貼其身分證影本(正

本驗畢即還)。  

受委託人應為成年人，並

應在本委託書黏貼其身分

證影本(正本驗畢即還)。  

受委託人 

 

 

 

 

簽章 

委託人身分證影本(正面) 委託人身分證影本(反面) 

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正面) 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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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專案小組管控日程表 

 

 

  

辦理

日期 
工作項目 國中 招生學校 主委學校 心測中心 教育局 資料匯流 表件彙整 新聞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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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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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